
附件 1

深圳市来料加工企业原地转型设立法人企业

有关外汇支付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支持深圳市来料加工企业原地不停产转型为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规范转型过程中企业外汇支付管理，

促进贸易便利化，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来料加工企业原地转型，指仅开展来料

加工业务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来料加工企业，在原加工地

转变成为具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或其他类型企业（以

下简称转型后法人企业）继续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行为。

第三条 来料加工企业在转型期间可向其外方投资者支付

下列款项：

（一）进口不作价设备境内销售款；

（二）国内采购或自制设备境内销售款；

（三）国内采购料件境内销售款。

第四条 来料加工企业应当通过商务单位向银行购汇支付

上述款项。即来料加工企业应当先将人民币资金划转至商务单

位人民币账户，再由商务单位向银行购汇支付。

第五条 商务单位应当根据支付款项性质，持由来料加工企

业说明情况并经中方单位和商务单位签字盖章的《来料加工购

付汇业务送审表》（见附件 2）、商务主管部门同意来料加工企业



转型的批准文件及下列证明材料向外汇局申请，并凭外汇登记

文件到银行办理购付汇手续：

1、进口不作价设备境内销售款：海关出具的设备解除监管

证明、境内销售合同（协议）、境内销售税务凭证、原设备进

口货物报关单或经商务主管部门确认的不作价设备清单、监管

方式为“加工设备内销 0446”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提前解除监

管的提供）、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商品价值评估报告（内销

免税的提供）；

2、国内采购或自制设备境内销售款：原国内采购设备发票

或经商务主管部门确认的国内采购或自制设备清单、境内销售

合同（协议）、境内销售税务凭证、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

商品价值评估报告（内销免税的提供）；

3、国内采购料件境内销售款：加盖商务主管部门业务章的

《深圳市“三来一补”企业国内购料申请表》、原国内采购料件

发票或经商务主管部门确认的国内采购料件清单、境内销售合

同（协议）、境内销售税务凭证、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商

品价值评估报告（内销免税的提供）。

必要时，外汇局可要求商务单位补充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六条 来料加工企业应当在转型期间完成符合规定的外

汇支付业务。特殊情况未能如期完成或者本规定出台前已经发

生且暂挂转型后法人企业账的，可由相关交易对手或转型后法

人企业持书面申请、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材料（《来料加工购付



汇业务送审表》除外）及其与来料加工企业发生交易的证明材

料向外汇局申请，并凭外汇局登记文件到银行办理购付汇手续。

第七条 转型后法人企业可向来料加工企业外方投资者支

付下列款项：

（一）减免设备结转款；

（二）余料结转款。

第八条 转型后法人企业应当根据支付款项性质，持书面申

请、商务主管部门同意来料加工企业转型的批准文件及下列证

明材料向外汇局申请，并凭外汇局登记文件到银行办理购付汇

手续：

（一）减免设备结转款：监管方式为“减免设备结转 0500”

且海关已注明来料加工转型字样的进口货物报关单、与来料加

工企业外方投资者签订的购销合同、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

商品价值评估报告、海关出具的进出口货物税务凭证；

（二）余料结转款：监管方式为“进料余料结转 0657”或

“来料余料结转 0258”且海关已注明来料加工转型字样的进口

货物报关单、与来料加工企业外方投资者签订的购销合同。

必要时，外汇局可要求转型后法人企业补充其他相关证明

材料。

第九条 银行为商务单位或相关交易对手或转型后法人企

业办理购付汇手续后，应当在外汇局登记文件相应栏目中签注

购付汇情况，加盖银行业务印章，并将外汇局登记文件（企业



留存联）退还相关单位。

第十条 银行应当留存外汇局登记文件（银行留存联）原件

及其他相关材料复印件五年备查。商务单位、相关交易对手或

转型后法人企业应当留存银行已签注盖章的外汇局登记文件

（企业留存联）及相应送审材料五年备查。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2

来料加工购付汇业务送审表

来料加工企业代码 来料加工企业名称

来料加工企业外方投资者名称

支付款项性质
购汇支付

币种金额

送审材料：

来料加工企业申请：

来料加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承办单位意见：

中方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商务单位意见：

商务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此表由来料加工企业填写，承办单位及商务单位加签意见并盖章；
2、“来料加工企业申请”需明确说明相关设备或料件所有权归属于其外方投资者，且未以
任何形式向外方投资者支付款项或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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